
第三节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四）或有结算条款 

对于附有或有结算条款的金融工具，发行方不能无条件地避免交付现金、其他金融资产或以其他导致该工具

成为金融负债的方式进行结算的，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 

但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发行方应当将其分类为权益工具：  

（1）要求以现金、其他金融资产或以其他导致该工具成为金融负债的方式进行结算的或有结算条款几乎不

具有可能性，即相关情形极端罕见、显著异常或几乎不可能发生。  

（2）只有在发行方清算时，才需以现金、其他金融资产或以其他导致该工具成为金融负债的方式进行结

算。  

（3）特殊金融工具中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可回售工具。  

实务中，出于对自身商业利益的保障和公平原则考虑，合同双方会对一些不能由各自控制的情况下是否要求

支付现金（包括股票）作出约定。出于防止低估负债和防止通过或有条款的设置来避免对复合工具中负债成

分进行确认的目的，除非能够证明或有事件是极端罕见、显著异常或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者仅限于清算

事件，否则，发行方需要针对这些条款确认金融负债。 

【例 13-14】甲公司拟发行优先股。按合同条款约定，甲公司可根据相应的议事机制自行决定是否派发股

利，如果甲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假设该事项不受甲公司控制），甲公司必须按面值赎回该优先股。 

本例中，该或有事项（控股股东变更）不受甲公司控制，属于或有结算事项。 

同时，该事项的发生并非“极端罕见、显著异常且几乎不可能发生”。由于甲公司不能无条件地避免赎回股

份的义务，因此，该工具应当划分为一项金融负债。 

（五）结算选择权 

对于存在结算选择权的衍生工具（例如，合同规定发行方或持有方能选择以现金净额或以发行股份交换现金

等方式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发行方应当将其确认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如果可供选择的结算方式均表

明该衍生工具应当确认为权益工具，则应当确认为权益工具。 

（六）合并财务报表中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进行分类时，企业应考虑集团成员和金融工具的持有方之间

达成的所有条款和条件，以确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是否由于该工具而承担了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义

务，或者承担了以其他导致该工具分类为金融负债的方式进行结算的义务。 

举例：甲公司是乙公司的母公司，乙公司按每股 100 元的价格发行 10 万股股票给非关联方丙公司，甲公司

与丙公司签订协议，如果乙公司后续净利润未达到预期，由甲公司按原价赎回乙公司股份。 

①乙公司认定为权益工具； 

②集团角度认定为金融负债，因为集团角度不能无条件避免交付现金。 

（七）特殊金融工具的区分 

1.可回售工具 

可回售工具，是指根据合同约定，持有方有权将该工具回售给发行方以获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权利，或

者在未来某一不确定事项发生或者持有方死亡或退休时，自动回售给发行方的金融工具。 

 

【例题】甲企业为一合伙企业。相关入股合同约定：新合伙人加入时按确定的金额和持股比例入股，合伙人

退休或退出时以其持股的公允价值予以退还；合伙企业营运资金均来自合伙人入股，合伙人持股期间可按持

股比例分得合伙企业的利润（但利润分配由合伙企业自主决定）；当合伙企业清算时，合伙人可按持股比例

获得合伙企业的净资产。 

解析：由于合伙企业在合伙人退休或退出时有向合伙人交付金融资产的义务，因而该可回售工具（合伙人入

股合同）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同时，其作为可回售工具具备了以下特征： 

（1）合伙企业清算时合伙人可按持股比例获得合伙企业的净资产； 

（2）该入股款属于合伙企业中最次级类别的工具； 

（3）所有的入股款具有相同的特征； 

（4）合伙企业仅有以金融资产回购该工具的合同义务； 

（5）合伙人持股期间可获得的现金流量总额，实质上基于该工具存续期内企业的损益、已确认净资产的变

动、已确认和未确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结论】该金融工具应当确认为权益工具。 

符合金融负债定义，但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可回售工具，应当分类为权益工具： 

（1）赋予持有方在企业清算时按比例份额获得该企业净资产的权利。 

（2）该工具所属的类别次于其他所有工具类别，即该工具在归属于该类别前无须转换为另一种工具，且在

清算时对企业资产没有优先于其他工具的要求权。 

 

【案例】甲公司设立时发行了 100 单位 A类股份，而后发行了 10000 单位 B类股份给其他投资人，B类股份

为可回售股份。假定甲公司只发行了 A、B 两种金融工具，A类股份为甲公司最次级权益工具。 

解析：在甲公司的整个资本结构中，A类股份并不重大，且甲公司的主要资本来自于 B类股份，但由于 B类

股份并非甲公司发行的最次级的工具，因此不应当将 B类股份归类为权益工具。 

（3）该类别的所有工具具有相同的特征（例如它们必须都具有可回售特征，并且用于计算回购或赎回价格

的公式或其他方法都相同）。 

（4）除了发行方应当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回购或赎回该工具的合同义务外，该工具不满足金融负债定义

中的任何其他特征。 

（5）该工具在存续期内的预计现金流量总额，应当实质上基于该工具存续期内企业的损益、已确认净资产

的变动、已确认和未确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不包括该工具的任何影响）。 

2.发行方仅在清算时才有义务向另一方按比例交付其净资产的金融工具 

符合金融负债定义，但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发行方仅在清算时才有义务向另一方按比例交付其净资产的金融

工具，应当分类为权益工具： 

（1）赋予持有方在企业清算时按比例份额获得该企业净资产的权利； 

（2）该工具所属的类别次于其他所有工具类别； 

（3）在次于其他所有类别的工具类别中，发行方对该类别中所有工具都应当在清算时承担按比例份额交付

其净资产的同等合同义务。 

3.特殊金融工具在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处理 

子公司在个别财务报表中作为权益工具列报的特殊金融工具，在其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应的少数股东权

益部分，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 

 

【例 13-20】甲公司控制乙公司，因此，甲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包括乙公司。乙公司资本结构的一部分由可

回售工具（其中一部分由甲公司持有，其余部分由其他外部投资者持有）组成，这些可回售工具在乙公司个

别财务报表中符合权益工具分类的要求。 

甲公司在可回售工具中的权益在合并时抵销。对于其他外部投资者持有的乙公司发行的可回售工具，其在甲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不应作为少数股东权益列示，而应作为金融负债列示。 

4.特殊金融工具持有方的会计处理 

特殊金融工具对于发行方而言不满足权益工具的定义，对于投资方而言也不属于权益工具投资，投资方不能

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八）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之间的重分类 

由于发行的金融工具原合同条款约定的条件或事项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可能会导

致已发行金融工具（含特殊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重分类 重分类日 重分类差额 

权益工具——金融负债 按公允价值计量 确认为权益 

金融负债——权益工具 按账面价值计量 不产生差额 

（九）收益和库存股 

1.发行方对利息、股利、利得或损失的处理 

（1）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属于金融负债计入当期损益 

（2）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属于权益工具发行方应当作为权益的变动处理 

2.库存股 

回购自身权益工具（库存股）支付的对价和交易费用，应当减少所有者权益，不得确认金融资产。 


